成都市龙泉驿区妇幼保健院

儿童发展促进中心走廊区域避雨棚

项目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目前儿童发展促进中心标识系统安装工作已完成，由于近期连续雨天，走廊部分无法遮雨，无照明灯，瓷砖路面积水、湿滑，为保障后期儿童发展促进中心环境安全，建议立项采购儿童发展促进中心走廊区域避雨棚项目，结合目前标识系统设计风格，设计并制作具有儿童特色且具有遮雨、照明功能的避雨棚。

二、项目总预算：4.9万元以内
三、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本项目氛围营造服务范围

成都市龙泉驿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发展促进中心走廊区域避雨棚项目。方案由供应商自行设计拟定，与目前已安装的标识系统风格保持一致，需围绕儿童友好元素、实际运用场景等，达到遮雨、照亮目的。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美化设计要求： 

（1）中标人美化设计避雨棚应具特色，将儿童友好元素融入到设计中，并带有灯光效果，保证走廊区域夜间照明；应与儿童发展促进中心目前标识格栅整体造型保持协调一致，兼顾舒适性；色彩搭配应符合成都市龙泉驿区妇幼保健院公共空间导视规划的相关要求。

（2）中标人应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2 日内按采购人要求完善美化设计方案，交付最终设计成果，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制作安装。未经采购人同意的方案，采购人有权拒绝验收。

2、施工现场管理要求：

（1）按医院规定施工。投标人须遵守医院管理相关规定，在确保项目进度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段。

（2）投标人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保障施工人员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操作不当造成的安全事故，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质量要求：

（1）整体质量要求

1.1 整体结构稳固，各连接部位应焊接或固定牢固，连接件应使用高强度的紧固件，能够有效地抵抗风、雨等外力。

1.2 具备较高的承重能力，能够承受一定的荷载，如风雪、积水等。

1.3 金属部件应有圆角处理，避免尖锐边缘；安装固定件应牢固可靠，不得有松动或脱落的风险造成危险。 

1.4 玻璃密封完整，无渗水现象。

（2）焊接质量要求

2.1 焊缝表面应光滑、平整，无明显的焊瘤、凹陷、气孔、裂纹等缺陷。焊缝应与母材圆滑过渡，无明显的咬边、未熔合、未焊透等缺陷。焊缝表面不应有漏焊、错焊、夹渣等影响使用和美观的缺陷。 

2.2 焊缝高度应不低于母材，且不应有未熔合现象。焊缝宽度应与母材配合得当，不得超出允许偏差。坡口角度及钝边应无明显变形。

2.3 内部焊接应无色差、无咬边、无烧穿、无夹渣、无未熔合等缺陷，无明显的锈蚀、裂缝等现象。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应符合实际使用要求。

（4）售后服务要求：

1.投标人应有完善的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体系，安排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配置必要的售后机具，设置固定的售后服务电话，并能提供本地化服务，售后服务期同质保期。 

2.质保期内投标人负责所有因货物质量问题而产生的费用。质保期满前一个月，投标人负责一次全面的检查、维护，并出具正式报告，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不收取任何费用。

3.质保期届满后，非因采购人过错出现的质量问题，投标人仍应提供上门维修服务，采购人承担相应费用。 

4.售后服务时间为 7×24 小时/周（包含法定节假日）。

四、商务要求

1. 交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交货、安装，达到验收条件。

2. 交货地点：具体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
3.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40%。
（2）施工进场，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20%。

（3）竣工结算审计完成后，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审定金额的97%。

（4）项目质保期满后，经使用科室确认，甲方向乙方支付审定金额的3% 。

4. 验收标准：

（1）验收组织方式：采购人自行验收。

（2）验收时间：中标人提出验收申请后 10 日内。

（3）验收方法：采购人按照采购标要求对中标人交付的成果进行验收。

（4）验收内容：

4.1 技术履约内容：按本项目招标文件的技术指标和中标人提供的美化设计方案进行技术验收。

4.2 商务履约内容：按本项目招标文件的商务要求及中标人响应内容进行商务履约验收。 

（5）验收标准：按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与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合同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投标文件中按要求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5.履约验收其他事项 

（1）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质量要求或技术指标或合同规定的情形，采购人将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2）超过约定验收时间 10 日，采购人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并已使用货物的，视同中标人已安装调试完成并验收合格。

（3）如货物经中标人 3 次维修或整改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视作中标人不能交付货物而违约，采购人可依法依约追究中标人的违约责任。 

（4）供应商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项目履约实际情况，购买涉及上述履约风险的对应保险，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由成交人自行承担。

（5）违约责任：如因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成交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6.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1）质量保修范围：本项目全部采购标的，包括原材料质量、制作安装质量。 

（2）质保期：不少于2 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3）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应 2小时内响应，12 小时内安排人员到达现场，48 小时内排除故障，以保证采购标的的正常使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承担修理调换的费用；如货物经成交供应商 3 次维修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作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7.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采购人违约责任

1.1采购人应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

1.2采购人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中标人损失的，还应按中标人经济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中标人。

中标人违约责任

2.1中标人必须遵守采购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采购合同的正常履行。

2.2如因中标人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中标人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2.3中标人不能按时提供货物或逾期提供的而违约的，除应及时提供货物外，应向采购人偿付逾期提供部分货物总额的万分之三十/天的违约金；逾期超过十五天，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人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的款额向采购人偿付违约金，并须全额退还采购人已经付给中标人的款项及其利息。

2.4中标人应当遵守采购人的相关项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质性条款，实施完成采购合同应当完全满足相关项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质性条款，若中标人瑕疵履行采购合同，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人要求赔偿合同总价款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若造成相关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3）争议解决的方法 

3.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采购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中标人承担。 

3.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签订采购合同时约定。



